
 

 

 

关于开展 2018年度第十批国家临床药师 

培训基地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医院： 

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临床药师制体系建设的通知》（医

协会发协会发[2016]30 号），2018 年度将继续开展第十批国

家临床药师培训基地申报工作。现将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申报流程 

（一）申报资格：申请医院按照“国家临床药师培训基地

申报条件”（见附件 1）提出申请。 

（二）申报材料：申请医院填写“国家临床药师培训基地

申报表”（见附件 2）和“临床药师（带教临床药师）登记表”

（见附件 3），并按“国家临床药师培训基地申报条件”的要求

提供相关的申报材料。 

（三）医院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申请医院上报的“国家临

床药师培训基地申报表”加盖医院公章后，应报本省（区、市）

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级医院协会，经审核同意后加

盖公章，并将扫描件和 word 电子版发至国家临床药师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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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地办公室邮箱：ysglzywyh@163.com。 

（四）凡通过形式审查合格的申报医院，参加专家评审

现场会议，评审会议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。 

二、申报时间 

即日起，至 2018 年 4 月 27 日截止。 

三、联系方式 

（一）联系人：张宇晴 

（二）电  话：010-58517085 

（三）邮  箱：ysglzywyh@163.com 

 

 

附件： 1.国家临床药师培训基地申报条件 

2.国家临床药师培训基地申报表 

3.临床药师（带教临床药师）登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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